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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3 年湟中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
项目实施方案

根据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进一步完善耕地地力保

护补贴工作的通知》（青财农字〔2021〕1750 号），省财政厅

《关于下达农业生产发展（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）资金的通知》（青

财字〔2022〕1715号）、《关于提前下达 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

补贴资金的通知》（青财字〔2022〕1805 号）文件要求，下达

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 7293 万元，按照资金绩效目标，我局安

排编制了项目实施方案，项目具体内容为：

一、补贴原则

以保障粮食安全为总目标，以严守耕地红线为底线，以维护

农牧民群众利益为原则，切实推行“藏粮于地”的战略部署，有

效保护耕地，遏制耕地“非农化”“非粮化”，筑牢全区粮食安

全根基。

二、补贴内容

对全区范围内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进行补贴，补贴面

积为确权耕地面积。

三、补贴对象及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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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补贴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牧民，补

贴依据为确权耕地面积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每亩 100元。

（三）对以下情况不予补贴

1.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，林果苗木用地，人工饲草

基地等；

2.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；

3.非农征（占）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；

4.占补平衡中“补”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；

5.抛荒一年以上的耕地（复耕、复种以后可继续给予补贴）。

四、补贴发放方式

根据青海省财政厅等部门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惠民惠农财政补

贴“一卡通”管理实施意见》（青财办〔2019〕2242号） 、《关

于进一步推进惠民惠农财政补贴“一卡通”工作的通知》（青财

监字〔2021〕402号）要求，全区用三（二）代社保“一卡通”

进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。

五、进度安排

2023年 6月 30日前完成全区 2023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

项目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2023年 4月完成方案编制、报批。

2023年 5月，向各乡镇印发文件，落实面积。各乡镇完成

补贴农户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开户行、账号、补贴面积、补贴标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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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金额的统计、公示、上报工作。

2023年 6月，完成补贴数据审核、发放。

六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建立工作责任制，将任务和责任具体落实到每个工作环节。

区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，各乡镇在区政府统一领导下，共同组织

实施补贴政策，共同做好补贴对象、补贴面积的确认核实、补贴

资金兑付、违规行为处理等工作。加强补贴工作业务培训，组织

开展廉政警示教育，提升政策实施和风险防控能力。对实施过程

中出现的问题，认真研究解决，重大问题及时向上级机关报告。

实施过程中重大事项由区政府研究决策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

充分利用村级财务公示栏张贴公示各户的户主姓名、身份证

号、补贴银行卡号、补贴面积、补贴标准、补贴金额。发挥户与

户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间监督作用。加强信息公开，对实施方案、

操作程序、投诉咨询方式、违规查处结果等重点信息在村务公开

栏全面公开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三）强化资金监管

项目资金通过银行统一支付到农户“一卡通”。资金支付按

照青海省财政厅等部门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惠民惠农财政补贴“一

卡通”管理实施意见》（青财办〔2019〕2242号）、《关于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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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推进惠民惠农财政补贴“一卡通”工作的通知》（青财监字

〔2021〕402号）文件，以及有关财务制度执行，做到专款专用。


